
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教科规办函 [2013]05号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
“
十二五

”
规划 ⒛ 13年度

教育学一般课题立项通知书

曹永国 同志 :

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规划组评审,全国教育科学规

划领导小组审批,您 申报的课题 大学青年教师 自我认同的形成机

理与推进策略研究 已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
“
十二五

”
规划⒛13

年度教育学一股课题,课题批准号BIA130077。

根据 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,接受立项后

的 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即为有约束力的切Ⅱ议,您
及所在单位须承担相应责任并执行以下规定 :

1.接此通知后,请于 ⒛14年 4月 15日 之前完成开题,并按照

研究周期将开题报告、中期报告、研究成果等及时报送我办 (格式文

本可通过我办网站 llttp√ /ons~gep,moe。 edu。 cIa下载 )。

2.课题实行分级管理,重要活动、重要变更和重要成果均须及

时报送我办和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。

3.课题组必须坚持科研的公益性,不得利用课题名义从事任何

经营性活动。

4.课题总经费 15万元,分期拨付。根据 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

目经费管理办法》,项 目负责人接到立项通知书后,按批准的资助金

额编制项目预算,并根据要求填写回执 (在我办网站下载),于一个

月内将列有预算的回执寄送我办,同时发送电子稿到我办邮箱。凡无

特殊原因逾期不寄回执者,视为自动放弃资助,不再办理拨款手续。

5.课题研究成果发表须独家注明
“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

般课题 +课题名称 (课题批准号)”,计划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一律

先鉴定后出版。我办收到出版合同后发放课题结题证书;出版后的书

籍需提交 2套给我办存档。

若对以上规定持有异议可以不接受,并请来函说明,立项协议自

公室

行废止。

全国教育科

日


